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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 

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〔2019〕第 3 号 

 

 

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年 1月 24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

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

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．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，但你公司尚未就本次交

易是否符合《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首发办法》）

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。请你公司充分提示标的资产是否符合《首发

办法》相关规定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。 

2．请你公司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门店数量、财务状况、经

营业绩、业务发展趋势和市值情况，分析标的资产本次预估定价的合

理性。 

3．预案显示，标的资产控股股东居然控股（简称的释义与预案

一致，下同）的经营范围与标的资产类似；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

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居然控股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，居然控股与你公司

及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同业竞争；如存在，请说明具体解决措施和时间

表。此外，请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

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要求，重新

规范交易对手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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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请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收购人是否存在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所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同时，请收购人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

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5．预案显示，2019年 1月 21日，可克达拉市居然之家兴达建

材工作室（以下简称“兴达建材”）与汪林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，就

兴达建材向汪林朋转让标的公司 2.53%的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，该项

股权转让尚未实施完毕；2019年 1月 21日，信中利少海汇与信中利

海丝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，就信中利少海汇向信中利海丝转让标的公司

0.28%的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，但尚未取得居然新零售全部其他股东

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说明，该项股权转让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（1）请说明前述股权转让交易是否可能导致交易对象发生变更，

是否可能构成重组方案调整，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（2）如果前述股权转让交易未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，请说明你

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以及是否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，并提示相关

风险。 

（3）预案显示，信中利海丝成立于 2019年 1月 15日，且前述

两个股权转让协议是于 2019年 1月 21日签署的，请说明标的资产于

预案披露前 3 个交易日仍进行前述股权转让交易的主要考虑和具体

原因。 

（4）由于前述股权转让交易尚未完成，请你公司核对标的资产

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是否披露准确。 

6．预案显示，交易对手方云锋五新、信中利建信、约瑟兴楚、

信中利海丝 4家有限合伙企业尚未完成私募基金备案。请说明完成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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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私募基金备案工作所需满足的条件、时间表、存在的风险以及对本

次交易的影响。如果未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上述私募基金备案工作，

请说明是否可能导致交易对象发生变更，是否可能构成重组方案调整，

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是否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，并提示

相关风险。 

7．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第七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

完整披露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。 

8．预案显示，标的资产拥有或使用的物业中，存在部分物业使

用用途不符合规定、物业权属证明不齐备、物业租赁手续不完备等情

形，部分土地使用权、房屋等资产已经设定抵押。请你公司说明前述

瑕疵是否存在影响标的资产经营稳定性的事项，是否存在可能遭受主

管部门行政处罚的风险，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是否会对本次

造成实质性障碍，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．预案显示，交易对手方之一的湖北东亚实业有限公司及其董

事长在你公司因本次交易申请停牌前 6个月内，合计买入你公司股票

约 21.5 万股。请你公司充分举证前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

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，前述股票交易是否会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

障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．关于过渡期间损益，预案显示：“各方同意并确认，标的资

产在过渡期内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，标的资产在过渡期

内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各交易对方按其对居然新零售的持股比例承

担，并以法律允许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。”请你公司进一步明确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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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补偿方式。 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月 12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1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